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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颖婷

宠物兔在医院死亡 主人给差评被诉
法院：经营者对于消费者的评价有一定的容忍义务，不能因此认定侵犯名誉权

本报讯 “这家千万不要去， 他家医死

太多小动物了， 我是超级超级后悔。” 因为

心爱的宠物兔“兔兔” 在某宠物医院治疗后

死亡，“兔兔”的主人小雅（化名）气愤地在该

宠物医院的点评页面中进行了“差评”。 而她

也因为自己稍显激烈的“差评”，而被宠物医

院告上了法庭。 宠物医院以小雅名誉侵权为

由，要求其登报道歉，并赔偿因其污蔑行为导

致宠物医院的营业损失 4万元。日前，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宠物医院的负责人告诉法官， 2019 年 7

月 24 日， 小雅携带其宠物兔“兔兔” 至医

院就诊， 当时“兔兔” 的症状为热衰竭。 医

生建议对“兔兔” 进行 CT、 B 超、 验血等

检查， 但小雅均不同意， 医生只能通过最基

础的降温手段即剃毛和补液处理。 后“兔

兔” 抽搐死亡。 小雅将“兔兔” 尸体带走

后， 未做尸检。 次日开始， 小雅在大众点评

网上多次对宠物医院作出不实的差评， 并对

他人的评论逐条回复。 之后， 宠物医院的约

诊情况受到影响， 每天均有宠物兔的约诊取

消， 故医院诉至法院要求小雅公开登报道歉

并补偿医院因其污蔑行为导致的营业损失 4

万元 (按每日 500 元， 计算至起诉之日)。

而小雅则认为自己的行为并无错误， 宠

物医院的主张并无事实依据。 该宠物医院的

医生在对“兔兔” 的治疗和看护上是有瑕疵

的。 她作为商家对消费者的评价应有一定的

容忍义务， 且她在大众点评网上所写的是自

己感受的真实表述， 并无侮辱、 诽谤内容，

也没有对宠物恶意攻击。 宠物医院对于其营

业收入减少及预约减少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

明， 故不同意宠物医院的诉请。

法院审理后认为， 大众点评网是为注册用

户提供商户信息、 消费优惠以及发布消费评价

的互动平台， 其为商户设置点评、 问答等功能

的出发点在于消费体验的沟通和聚合， 消费者

在接受服务、 使用产品后能够自由表达消费体

验， 一方面可以分享消费心得、 为其他消费者

提供借鉴， 另一方面也便于商户了解消费者的

感受， 促进商户提高产品及服务质量。 本案

中， 小雅发表的相关评论、 回复主要是针对服

务本身的感受， 虽然她在回答他人提问时使用

了“最好不要去， 会看死的” “他们都是好评

刷出来的” “这家千万不要去， 他家医死太多

小动物了， 我是超级超级后悔” 等言辞， 但结

合小雅其他评论来看， 她主要是为了表达对宠

物医院服务的不满， 宠物医院作为经营者， 对

于消费者的评价具有一定的容忍义务， 不能因

此即认定小雅侵犯了宠物医院的名誉权。 同

时， 法院也注意到， 大众点评网亦为商家提供

了回复消费者点评的功能， 本案中， 宠物医院

亦在小雅发表的点评之下以回复形式陈述了为

小雅提供服务的过程， 其他消费者可以结合双

方各自的陈述进行理解和判断。 因此， 法院认

为， 根据现有证据， 尚不足以证实小雅侵犯了

宠物医院的名誉权， 同时， 宠物医院主张其营

业收入因小雅的评论而受损， 亦未提供任何证

据予以证明， 故对宠物医院的诉讼请求， 法院

均不予支持。

但是， 法院也指出了， 在互联网发表言

论、 传播信息， 应当受到法律的约束和道德的

规范。 小雅在网络平台多次发表差评发泄对宠

物的不满， 影响其他消费者的客观认知亦为不

妥， 今后在网络上发表言论也应有所克制。 最

终， 法院判决驳回宠物医院的全部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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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金玮菁

本报讯 你见过如此明目张胆的贼吗？

光天化日在露天桌椅处， 趁人熟睡偷他人手

机； 面馆吃面时， 偷吧台内现金； 在店铺门

口， 偷电动自行车……日前， 经宝山区人民

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孙某有

期徒刑 9个月， 并处罚金 2000元。

孙某没有正当工作， 又居无定所， 还曾

因盗窃、 诈骗被收容劳动教养， 因犯盗窃

罪、 贩卖毒品罪被判处刑罚。

今年 5 月 24 日下午， 孙某闲逛至一中

介公司， 看到店后门处停了一辆电动自行

车， 车钥匙还插在上面， 孙某顺手将车开

走。 次日找人将车卖了。

5 月 30 日早晨 5 点多， 孙某在某日料

店露天桌椅处， 看到有人在店门口靠在桌边

睡着了， 孙某就上前将他的手机偷走。 被害

人候某醒后发现手机被盗， 经查看监控， 发

现了孙某的盗窃行为。 当天晚上， 候某和朋

友在隔壁酒吧看到了孙某， 孙某起初否认盗

窃， 在看到监控录像后， 孙某才将手机归还。

6 月 20 日中午， 孙某走进一家面馆， 看

到店老板在厨房忙碌， 店内没有其他人看管，

就坐在店铺收银台边， 装作吃饭的样子， 悄悄

打开收银的抽屉， 从中拿出一叠钱。 店老板发

现营业款被盗后， 查看监控， 确认是孙某所

盗。 没过几天， 孙某又到了这家面馆， 店老板

一眼认出了孙某， 让他还钱， 孙某在质问下承

认盗窃， 但趁店老板不备逃跑了。

7 月 9 日凌晨 4 点多， 孙某在一家店铺门

口， 看到一辆电动自行车， 上面还插着钥匙，

周围没人注意， 孙某就起了贪念， 用钥匙启动

电动自行车骑走了。 之后， 找了一家小店将车

卖了。 民警接到被害人报案后， 在收赃者处将

被盗电动自行车追回。 经过鉴定， 上述被盗物

品共计价值 2000余元。

宝山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孙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 多次秘密窃取他人财物， 数额较

大，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以盗窃

罪对其提起公诉。 日前， 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孙

某有期徒刑 9个月， 并处罚金 2000元。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田娜

本报讯 深陷赌债的男子潘某申请了

POS 机套现自己的信用卡不算， 竟还鬼迷

心窍秘密窃取公司老板信用卡， 疯狂套现

59 万余元。 近日，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

院依法以涉嫌盗窃罪对潘某提起公诉， 静安

区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 3年 6个月， 并处罚

金 10万元。

三十而立的潘某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和

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 却沾染上赌博恶习，

沉迷于网络赌博， 2018 年开始欠下七八十

万元的赌债， 老婆也和他离了婚。

潘某和马先生原本都在一个旅行社上

班， 属于直接上下级关系。 2017 年， 马先

生自己另开了一家旅行社， 向潘某抛出橄榄

枝， 提议潘某过去帮他， 潘某就辞职跟了过

去。 马先生对潘某很器重， 让他负责旅行社

团队客户的行程安排。 因为带团的时候会有

一些业务支出需要先行垫付， 但事后报销比

较麻烦， 马先生就把自己办理的信用卡交由

公司人事主管丽丽保管， 潘某带团出去的时

候， 给马先生打声招呼， 就可以去丽丽那里

拿上信用卡， 直接刷卡支付业务支出。

2018 年 11 月份， 老板马先生涉嫌犯罪

被羁押， 公司经营也陷入了困境。 潘某觉得

反正老板关进去了， 自己现在被赌债追得焦

头烂额， 就动了歪脑筋， 想着盗刷老板的信

用卡来归还他的赌债。

潘某记得之前带团出去拿信用卡的时

候， 人事主管丽丽从保险柜里把卡拿出来给他

之后， 每次都把保险柜钥匙放在一个固定的地

方。 2019 年 1 月 26 日， 潘某趁公司没人， 带

着之前以自己名义申请的 POS 机， 用老板信

用卡成功套现了 9999元到自己的银行卡上。

据潘某交代： “当时我也不知道老板的信

用卡额度是多少， 5 月份、 6 月份、 7 月份都

能刷， 我以为他是设置了自动还款， 会把我刷

的钱自动还上的， 所以 8月份的时候我就又去

刷了。” 2019 年 8 月 12 日凌晨 2 点， 潘某带

着 POS 机潜入公司， 从 4 万多元开始刷， 只

有一笔 998 元刷成功了， 其他都显示余额不

足， 潘某知道老板的信用卡被他刷爆了。

2019 年 9 月， 银行寄来了催收函， 遂案

发。 原来自从老板被抓之后， 人事主管丽丽就

把信用卡锁在保险箱里从未出借过， 当她看到

银行寄来的催收函， 知道肯定出事了， 所以拿

着信用卡和催收函就去派出所报了案。

经查， 2019 年 1 月起， 潘某多次窃取其

老板马先生名下两张用于日常业务报销的信用

卡， 在自己实名申请的 POS 机上刷卡套现，

盗取的资金用于其继续赌博和归还赌债。 截至

2019 年 8 月 12 日， 潘某共盗刷 32 次， 成功

刷卡套现 21 次 （因信用卡余额不足或输错密

码未成功 11 次）， 累计盗窃人民币 59万余元。

承办检察官经审查后认为， 潘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 盗刷他人信用卡， 数额特别巨大，

已涉嫌构成盗窃罪。 鉴于潘某有自首情节， 并

在家属帮助下全额退赔了违法所得且自愿认罪

认罚。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金玮菁

本报讯 年过六旬的金老伯在卖房以

后， 认定下家少付 20 万元， 多次上门破坏

门锁。 日前， 经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 法院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金老伯拘役

5个月， 缓刑 5个月。

2014 年 11 月 1 日， 金老伯与顾某夫妇

签订售房合同， 约定金老伯以 78 万元的价

格出售房屋。 顾某于当日向金老伯支付定金

20 万元， 于 11 月 14 日前支付首付至 40 万

元。

由于房屋是动迁房， 产证还未办理， 双

方同意等产证办出后， 顾某支付至 73 万元，

最后 5万元等到交易中心出具过户手续受理

单据当日再结清。

但金老伯一口咬定首付款只收到 20 万

元， 觉得自己被顾某骗了。 于是， 直到

2018 年， 金老伯都未办理过户手续， 反而

再次将房屋挂牌售卖。 顾某夫妇只得将金老

伯告上法庭， 金老伯因无法提供未收款的证

据， 举证不力而败诉， 被判强制过户。

金老伯因此开始了破坏行动， 屡次上门

堵门锁， 有时用胶水， 有时用铅丝。 顾某夫

妇不堪其扰， 但又苦于没有证据。 于是顾某

夫妇在门外安装了监控录像， 录像清楚地记

录下金老伯犯案的全过程。

2020 年 10 月 18 日晚， 金老伯上门将

铅丝塞进锁孔， 用喷火器烧锁孔， 导致门锁

损坏。 2020 年 11 月 2 日上午， 金老伯用热

胶棒将胶带融化封住门锁和门缝。 2020 年

11月 3日上午， 金老伯用热胶棒封住门锁。

据金老伯交代， 最早一次是 2016 年冬

天， 他将钉子敲进房屋的门锁内。 后因打官

司， 暂停了破坏行动。

宝山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金老伯多次

故意毁坏财物，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

分， 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对其提起公诉。 日

前， 法院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金老伯拘役

5个月， 缓刑 5个月。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冒充人民警察以帮忙打招呼办

事等为由， 招摇撞骗他人 12 万， 后又虚构

可低价出售中石化加油卡， 诈骗他人 2 万余

元。 近日，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杜某某犯招摇撞骗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4

年； 犯诈骗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2 个

月， 并处罚金 5000 元， 法院最终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 4年 2个月， 并处罚金 5000元。

徐汇检察院指控： 2019 年 9 月至 12 月

期间， 被告人杜某某以在职民警的身份联系

被害人蔡某某、 印某某， 通过伪造聊天记

录、 虚构能够影响 P2P 案件赔付的事实，

骗取被害人蔡某某、 印某某通过微信转账给

其共计近 4万元， 后退还 16400 元， 至被害

人报案时尚有 2万余元未退还。 被告人杜某

某到案后将涉案钱款全部退赔被害人。

2020 年 11 月底， 被害人王某某通过饭

局认识了被告人杜某某， 杜某某自称其和母

亲均是上海市公安局民警， 可以为其打招呼

办理落户上海事宜。 2020 年 12 月 9 日至 11

日， 应被告人杜某某要求， 被害人王某某通

过微信向被告人杜某某微信转账 10 万元用

于打招呼办事。

今年 1 月 27 日， 被告人杜某某通过微

信与被害人程某约定以 28000 元的价格向其

出售 35张面额 1000元的中石化加油卡， 被

害人程某通过支付宝向杜某某转账定金

18000 元。 同月 31 日， 被告人杜某某将事

先购得、 每张充值 1 元的 35 张中石化加油

卡交付给被害人程某。

3 月 17 日， 被告人杜某某又故伎重演，

通过微信与被害人俞某某约定以 8300 元的

价格向其出售 10张面额 1000 元的中石化加

油卡。 同月 17 日、 18 日， 被害人俞某某分

两笔向被告人杜某某转账 8300 元用于购买

上述加油卡。 同月 19 日， 被告人杜某某将

事先购得、 每张充值 1 元的 10 张中石化加

油卡交付给被害人俞某某。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杜某某的行为已触

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七十九

条、 第二百六十六条、 第六十九条之规定，

应当以招摇撞骗罪、 诈骗罪追究其数罪并罚

的刑事责任。 建议以犯招摇撞骗罪判处被告

人杜某某有期徒刑 4年以上 6年以下、 以犯

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杜某某有期徒刑 1 年以上

2年以下并处罚金， 应予数罪并罚。

庭审中， 被告人杜某某对起诉书指控的

部分事实有异议， 辩解招摇撞骗王某某的钱

款系借款、诈骗程某的钱款案发前已经退还。

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 罪名没有

异议，仅对量刑提出意见。辩护人提出被告人

杜某某招摇撞骗蔡某某、 印某某钱款已全部

退还， 诈骗被害人俞某某一节犯罪事实系如

实供述，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表示悔恨，

希望对其从轻处罚，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杜某某冒充

人民警察招摇撞骗他人钱款合计 12 万余元，

情节严重； 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虚构事

实， 骗取被害人财物合计 2万余元， 数额较

大， 其行为分别构成招摇撞骗罪、 诈骗罪，

应予数罪并罚。 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 最终

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 性质、 情节及对于

社会的危害程度， 据此作出上述判决。

冒充警察招摇撞骗他人钱财
“90后”男子获刑4年2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男子窃取老板信用卡 套现59万
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

光天化日下， 男子多次盗窃终获刑
被判有期徒刑 9个月， 并处罚金 2000元

被判强制过户 老伯屡次堵门锁被诉


